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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1/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80_321697.htm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水

利部等部门关于加强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若干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06〕45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

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水利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关于加强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的若干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

，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办公厅二○○六

年六月十三日关于加强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的若干意见（水

利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我国多暴雨洪水，洪涝灾害频

繁。在修建水库拦蓄洪水，加固江河堤防、利用河道排泄洪

水的同时，设置一定数量的蓄滞洪区，适时分蓄洪水、削减

洪峰，对保障重点地区、大中城市和重要交通干线防洪安全

、最大程度地减少灾害损失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增加，许多蓄滞洪区被不断开发利

用，调蓄洪水能力大大降低，蓄滞洪区的建设与管理滞后，

安全设施、进退洪设施严重不足，蓄滞洪区已成为防洪体系

中极为薄弱的环节。上述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一旦发

生流域性大洪水，将难以有效运用蓄滞洪区，流域防洪能力

将大大降低。同时，由于蓄滞洪区内人口众多，居民生活水

平普遍较低，补偿救助等保障体系不完善，蓄滞洪区一旦运

用不仅损失严重，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为进一步加强蓄

滞洪区的建设与管理，确保蓄滞洪区及时安全有效运用，现

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遵循自然、社会和经

济规律，采取法律、经济、行政、工程、科技等综合措施，

调整蓄滞洪区，加强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使蓄滞洪区设置

科学、功能合理、安全设施齐全、运行规范、补偿公平、发

展协调，实现由控制洪水向管理洪水转变，切实提高整体防

洪能力，确保蓄滞洪区内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确保流域防洪

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二）

基本原则。坚持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做好蓄滞洪区调整工

作；坚持统筹考虑，突出重点，加快蓄滞洪区建设；坚持依

法行政，分级负责，加强蓄滞洪区管理，实现洪水“分得进

、蓄得住、退得出”，确保蓄滞洪区有效运用。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